缓考申请表

	学年学期
	
	课程代码
	
	课程名称
	

	学号
	
	姓名
	
	所在院系
	

	班级
	
	联系电话
	
	任课教师
	

	本人申请（原因：□因病；□个人私事；□考试时间冲突；□因公比赛；□出国；□结业生）
（缓考后参加考核方式：□参加课程补考；□下一学年重新选课和考核）及详细说明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核实情况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任课教师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（系）教学院长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教学院长签字：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最迟在考试前两天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一份交任课教师，一份院系保存；
2.签完字连同佐证材料交给所在院（系）教务员，由教务员在系统里标注缓考。
3.佐证材料：（1）	因病，需附指定医院诊断证明书；（2）个人私事，需附个人申请；（3）考试时间冲突，需附课程考试时间安排；（4）因公比赛，需附组织部门证明；（5）出国，在交换期间如选校内课程，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、可参加补考的，需附“学生出国（境）申请表”；（6）结业生，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，需附个人申请。
